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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版，第809页。本文将此术语指代“经典案例”，就是考虑到《公报》案例在编选时存在多重的考虑。

我国知识产权经典案例统计分析
——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2014）为据

金海军

内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编选的案例具有特殊的权威性，是我国经典案例的基本组成
部分。其知识产权案例作为一种重要而独特的司法资源，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
意义。1985—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连续出版30年，其间刊登知识产权案例166件。对之进行全
面统计与分析，可以探讨其中呈现的诸多问题，例如不同类型知识产权案例处理结果的差异、地域性
分布特点、涉外案例的胜诉率、专利无效案件、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案例的裁判形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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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azette of the People’s Supreme Court of PRC has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the cases 
by the special authority of the Court, and most of them have been the leading cases in China. In the fi 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such cases in the Gazette are of great signifi cance in legal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study. This paper makes a full statistic and analysis on totally 166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in every issue 
of the Gazette from 1985 to 2014. It also discusses further on these specific aspects, such as the cases 
among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the winning ratio of the 
foreigners-related cases, patent invalidity cases, the decisions of the Court and their infl 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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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立法至今，我国已经
形成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这是有目共

睹的事实。但这些纸上的法律（law in books），
是否以及如何成为生活实践中真实运作的法律

（law in action），a却常常存在争议。争议之一
就是，我国法院的知识产权裁判文书无法公开获

取，从而无从知道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情况；而

相关部门则认为，我国已经做得很多，却无法获

得外界的理解。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最高法院）要求从2006年开始，所有知识产权裁
判文书都通过网络上传，b并且在2009年之后，

每年发布《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每年发布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十大创

新性知识产权案件等。c通过这种途径对外发布

知识产权案例当然有其重要而特殊的意义，但

是，有一类对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的案例却可能被人忽略了，那就是《最高人民法

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所刊载的案例。它

们形成历史最早、效力层次最高、影响力也最大，

因此，本文将之称作经典案例（leading cases）d。
《公报》于1985年创刊，到2014年正好连续出版
了30年。它记录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司法发展
的所有重要文本与案例。本文以知识产权这一特



.32 .

·2015年第6期

定类别入手，对《公报》所刊载的案例进行全面

汇集、统计与分析，以此发现并探讨我国知识产

权司法活动与经典案例的特点以及从中反映出来

的问题。

如果将我国法院审理的所有知识产权案件

裁判文书汇集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大数据库。根

据最高法院的统计，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知识产

权民事案件就高达46万余件，尤其最近几年增长
迅猛。以2009—2013年为例，在这5年时间里，
法院审结的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累计达30万
余件，二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4万余件，而知识
产权行政案件也在1.2万件以上。e仅2013年这一
年，全国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一审案件就达10万余
件。f 这样的大数据，就为统计分析带来许多困

难，而且从统计学上讲，也必需通过抽样，而不

是将全部数据都作为分析样本。本文认为，《公

报》知识产权案例正可以用作分析的合理数据样

本。这些数据，不仅因其远较40余万的大数据而
更加有利于统计分析，而且它们是从大数据当中

以一种官方权威的方式筛选形成，具有较高的样

本意义。《公报》历经30年积累，其中案例已然
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二、《公报》及其案例的意义

《公报》是最高法院于1985年创办的一份
刊物，但它不同于普通的法律杂志。其主办方

为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其刊载内容为我国的重

要法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司法统计、任

免事项、文献、裁判文书和案例等，这就使它具

有特殊的权威性。g

《公报》的案例栏目虽然被放在每一期的

最后部分，但从研究与实务的角度看，它们却往

往是这份刊物最有价值的内容。因为《公报》其

他栏目都是内容确定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公告事

项等，惟有在案例的获取与编写上，具有相当大

的选择余地，体现着编选者的“独创性”。“这

些案例是从众多案件中精选出来的，它既不同于

用作法制宣传的一般案例，也不同于高等法律院

校和法学研究机构为说明某种观点而编辑的教

学、研究案例，而是各级人民法院适用法律和

司法解释审理刑事、民事、行政和国家赔偿等

各类案件的裁判范例，蕴含了深刻的法律意义，

具有典型性、真实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等特点，

对于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案件具有重要的

参考和借鉴作用。”h据介绍，《公报》案例在

1998年之前都是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
论通过的。在《公报》创刊早期（1986年第2期
以前），每个发布的案例后面还专门加注了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一段按语，就案件中所形

成的审判经验进行总结，明确表示“可供各级人

民法院借鉴”。1994年至1999年的各期，还专门
在每一期的目录之后注明“本刊司法解释与案例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i其司

法权威性至为鲜明。1999年《公报》由季刊改为
双月刊之后，在《公报》目录之后取消了这样的

文字说明，但其重要性与权威性仍在。j因此，

虽然我国也存在其他的案例汇编，著名者如《审

判案例要览》k、《人民法院案例选》l等，它

们在教学、研究和指导审判工作方面都发挥了一

e 从1985年到2009年，人民法院共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166, 408件，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6387件；2009年到2013年全国法院

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民事二审案件以及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的相关数据，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编著：《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状况》（2009-2013），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

f  参见《2013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载《公报》2014年第4期。

g “《公报》最高人民法院公开介绍我国审判工作和司法制度的官方文献，由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办，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

司法解释、司法文件、裁判文书、典型案例及其他有关司法信息资料的法定刊物。”参见周道鸾：《中国案例制度的历史发展》，载

《法律适用》2004年第5期。

h  同注释g 。

i  沈解平、黄再再、金权：《从案例到判例：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案例之判例化改造》，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9期。

j  沈解平等人认为“这只是表明上述说明已经成为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没有必要再重复进行说明”，参见同注释i ，沈解平文注1。但

是，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最高法院在《公报》案例选择程序变化所致。从1998年起，选择案例的程序改为： 先由《公报》编辑部提出初步意见，

然后送有关审判庭征求意见，有关审判庭同意后，再送主管院长审查， 主管院长审查同意后即可在《公报》发布。参见同注释g ，周道鸾文。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这些案例的选定仍然体现了最高法院相关审判庭与主管院长的意见，仍然具有权威性。

k  国家法官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合编，每年按刑事、民事、商事与行政审判案例四卷选编案例，自1992年起出版至今。

l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辑的系列出版物，每年出版若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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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用， 但其中的案例均未经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讨论或者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审定， 不
能完全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 因而不能替
代最高人民法院依一定程序在《公报》上所发布

的案例，其权威性也不能与《公报》案例相提并

论。m 
从规模上看，从1985年至2014年，《公报》

已经连续出版长达30年，形成了我国司法案例中
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库。然而，这一重大司法资

源，似乎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研

究与开发做得并不多。n这或许与我国法律教育

从一开始就强调成文法与判例法的区分有关，因

此在法律实务与理论研究中形成重法条轻案例的现

象。事实上，即使在成文法系的典型国家如德国、

日本等，判例、案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o现有的

研究，一类是对《公报》案例作一般性研究，

尤其是它们对于判例制度、指导性案例制度的作

用。p另一些是类型化研究，例如从民事案件、

知识产权案件的角度切入，分析最高法院如何选

编案例以及这些案例是如何在实践中运作的。q

但是，这些研究的重点都放在更为宏大的问题

上，只是把《公报》案例作为一种论证的工具，

却没有对这些案例本身进行具体而全面的研究。

此外，也有一些机构将历年《公报》案例进行分

类整理，包括对知识产权案例的汇集出版，r但

缺乏对这些案例的整体性分析和个案性解读，遑

论与国外经典案例的比较。本文的统计与分析是

对《公报》知识产权案例的整体性研究，并且在

对这些案例进行汇总整理的基础上，从如下角度

分别进行探讨：不同类型知识产权案例的处理结

果、地域性分布、涉外案件、专利无效案件、最

高法院知识产权案例的裁判等。

三、《公报》知识产权案例的统计

与分析

《公报》案例在整体上反映了我国社会发

展与司法变革的时代特色。例如，在《公报》的

最初十年（即从1985年至1994年）间，《公报》
上发布的各种案例共计168件，其中刑事案例69
件、民事案例38件，经济案例31件，海事案例15
件，行政案例15件。s显然，这一时期的司法重
点还是停留在刑事案件，而民事、经济类案件

并不发达。但如果按更长时期，例如从1985年至
2008年间《公报》所发布的案件数量进行统计，
则总量为731件案例（含选登裁判文书129件），
其中，刑事类186件、行政诉讼类72件、国家赔
偿5件、执行类案件6件、民事类462件。t由此
可见，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民事商事案件
就在《公报》案例中占据主导地位了。民事案例

在《公报》刊登的数量，从最初的每年10余篇，
到21世纪初达到了每年达30～40篇。u 
那么，如何看待《公报》知识产权案例的

数量呢？首先需要解决统计口径的问题。例如，

有研究者在统计分析1985—2008年《公报》民事
案例的年度数量及类型分布时，就将民事案例类

型分成民事、经济、海事、知识产权四类，但其

在统计时只是从1995年开始记录知识产权类型，
当年的数量为10件，之后的1996年4件、1997年
2件、1998年1件、1999年9件，但再往后就不再
将其列入民事案件统计范围。可以看到，该项统

m  同注释g ，周道鸾文。

n  近年来随着案例指导制度的引入，《公报》案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在《公报》上发布。

o  德国法学家拉伦茨就认为，“大部分的法律都是经过不断的司法裁判过程才具体化，才获得最后清晰的形象，然后才能适用于个

案，许多法条事实上是借裁判才成为现行法的一部分。”参见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

20页。国内学者对于德国、日本的判例制度也有详细介绍与研究，参见例如，王玧：《判例在联邦德国法律制度中的作用》，载《人民

司法》1998年第7期；最高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德国判例考察情况的报告》，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7期；解亘：《日本的判例制

度》，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p  刘风景：《裁判摘要的原理与制作——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案例为素材》，载《法律方法》（第8卷）；宋晓：《裁判摘要

性质的追问》，载《法学》2010年第2期。

q 袁秀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运作及其评析——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知识产权案例为对象》，《法商研究》2009

年第2期；杨建军：《〈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选编民事案例的变化》，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4期。

r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知识产权案

例全集》（1987-2011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s  同注释g ，周道鸾文。

t  同注释q ，杨建军文。

u  同注释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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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可能借助了最高法院相关统计口径，v但这样

做，既可能导致民事案例的统计出现偏差，也容

易得出一些误导性结论。比如该作者就从上述数

据中得出结论：从1995年起，《公报》选编“知
识产权”类型的案例明显增加。但本文以下的统

计表明，《公报》选编的知识产权案例并没有发

生这样明显的增长，1995年的10件属于特例，正
如在2002年只有3件，也属于例外。而且，本文
是对《公报》知识产权案例的整体分析，需统计

全部的知识产权案例，故尽管其中的大部分是民

事案件，但还是包括了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

其次，《公报》案例的范围已经从最初的单

一形式，发展为包括案例、裁判文书、指导性案

例、典型案例等多种形式，因此，需要明确以哪

些形式的案例作为统计对象。《公报》目前刊载

的案例有以下四种形式：

1.“裁判文书选登”是全文收录最高法院所
作的裁判文书，这是从2004年《公报》改版为月
刊后才开始出现的形式。

2.“案例”栏目是《公报》创刊自始即存在
的形式，所选编的是各地方法院裁判的案件。其

虽经过一定的格式删改，但总体上保持终审裁判

文书的内容，并且从2004年开始，在每一案例的
开头设有“裁判摘要”。

3.“指导性案例”系最高法院于2010年实行
案例指导制度以来陆续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分为

裁判要点、相关法条、基本案情、裁判结果、

裁判理由等五个部分。其对生效裁判文书作较

大幅度缩写，但保持案件基本事实与裁判主要

内容。

4.专题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一般是一次性
发布同类主题的案例若干则，但其只有最基本的

案情与判决介绍，与生效裁判文书相比有相当大

的改动。

有研究者认为，《公报》“裁判文书”栏

目中的案件，均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审理，其刊

登的意义除了反映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外，恐怕

还在于规范文书的说理和写作，因此，不宜将此

类案例视为“案例”。w本文认为，这种理解和

划分案例范围失之过窄。特别是，在知识产权

领域的争议较大或者涉及法律解释的经典案例，

恰恰是通过最高法院裁判文书呈现的。x而指导

性案例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第20、29、30号指导
性案例就属于知识产权案例。事实上，前三种案

例形式保持了裁判文书的全部或主要内容，并且

选择的标准重在所涉及的争议与可能的法律解

释问题，对于实务比较与学术研究都具有重大价

值，故本文将其全部纳入《公报》知识产权案例

之列。第四种在专题性典型案例中所出现的知识产

权案例，y 则不在本文的案例统计范围。
（一）《公报》知识产权案例的整体

状况
基于以上标准，本文将《公报》1985—2014

年各期在“案例”、“裁判文书选登”和“指导

性案例”中所刊载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与刑事

案例进行整理归类，再按照著作权、专利、商

标、反不正当竞争（含反垄断）、技术合同、植

物新品种权等类型加以分类统计，形成下表1。

v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统计在早期将知识产权案件区分为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分别计入各自统计范围，后来才

逐渐将知识产权案件从民事案件中分离出来。

w  同注释q ，袁秀挺文。

x  本文以下第三部分之（六）专论于此。

y 例如《公报》2014年第5期刊登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8件）就未列入本文统计范围，尽管其中有多件案例被称为全

国首例。

             类型
   年代

著作权 专利 商标 反不正当竞争 技术合同 植物新品种 合计

  1985* 0 0 0 0 0 0 0
1986 0 0 0 0 0 0 0
1987 0 0 0 0 1 0 1
1988 0 0 1 0 0 0 1
1989 1 0 0 0 1 0 2

表 1   《公报》（1985—2014）知识产权案例统计表表 1   《公报》（1985—2014）知识产权案例统计表 单位：件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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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年代

著作权 专利 商标 反不正当竞争 技术合同 植物新品种 合计

1990 1 2 0 1 0 0 4
1991 2 0 0 0 0 0 2
1992 0 2 1 0 0 0 3
1993 0 3 0 0 1 0 4
1994 0 1(+) 1(+) 1 0 0 2
1995 2 4 2 3 0 0 11
1996 4 0 0 0 0 0 4
1997 2 0 0 1 0 0 3
1998 0 0 0 2 0 0 2

  1999* 5 2(+) 0 4(+) 0 0 10
2000 2 1 2(+) 1 1(+) 0 6
2001 2 1 2 1 0 0 6
2002 1 0 1 0 1 0 3
2003 3 0 1 1 0 0 5

  2004* 1 1 1 3 2 1 9
2005 2(+) 1 3(+) 5(2+) 0 0 9
2006 2 2 2(+) 3(2+) 0 1(+) 8
2007 1 0 5(+) 1(+) 1 0 7
2008 0 2 3(+) 2(+) 0 0 6
2009 2 2 1 2 0 0 7
2010 3 4 2(+) 3(+) 1 1 13
2011 0 2 3 2 0 0 7
2012 3 2 5(2+) 3(2+) 0 0 11
2013 1 2 2(+) 2(+) 1 0 7
2014 3 5 3(+) 3(+) 0 0 13
总计 43(+) 39(2+) 41(11+) 44(12+) 10(+) 3(+) 166
资料来源：根据《公报》1985年—2014年各期整理。*表示《公报》版面变化：1985年开始为季刊；1999年开始

为双月刊；2004年至今为月刊。

注：一起案件中包含两种诉因（类型）的，在括号内加一个“+”号，同一年或同一类型有多起此类案件的，

标注为件数加“+”号，以便计算实际案例数与按类型统计的案例数量之间的差额。

根据表1，在这30年当中，《公报》一共选
编刊登知识产权案例166件。按照类型划分，著
作权案件为43件、专利案件39件、商标案件41
件、反不正当竞争案件44件、技术合同案件10
件、植物新品种权案件3件。将各类型的案例加
总，结果为180件，但因为其中有14件案例涉及
两种类型，故实际案例总数为166件。
将表1的相关数据作进一步分析，可形成如

下图1，以反映《公报》知识产权案例的年度变
化。其中可见：

1.《公报》知识产权案例数量整体上是在增
长，但并不是按年度线性增长。这一点与全国法院

受理、审结知识产权案件数量逐年不断上升的增长

趋势不同。因此，那种认为随着某类案件数量增长

从而《公报》案例也在相应增加的观点并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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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获得1985年至今的历年案件统计
数据，以下仅就可公开获得的自2007年以后的
知识产权案件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参见表2），
并由统计数据进一步分析而形成图2。

 

图1 《公报》知识产权案例年度分布（1985-2014年）图1 《公报》知识产权案例年度分布（1985-2014年）

续表 1续表 1 单位：件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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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5年达到10件，实属例外。@71999年之后，
《公报》的知识产权案例数量增加至每年6～13
件，但在2002年只有2件，也属例外。对此的解
释可能是，最高法院以及地方法院对于知识产

权案件日益重视，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而在2001年前后对知识产权法律进行较大的修
改，以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而出现新类型知

识产权争议案件。但本文认为，另一个不容忽视

的原因是《公报》本身的扩容，1999年正是由季
刊改为双月刊的第一年，因此，《公报》知识

产权案例由以往的每年1～4件，增加到每年2～6
件，也属正常，可以认为这是刊物本身篇幅变化

所带来的结果。基于同样的技术性解释，在2004
年改为月刊之后就应当使知识产权案例增加到每

年3～12件。实际上，《公报》知识产权案例在
2010年以来的增长率显然较这一推测比率更高，
而且呈现稳定增长势头。可以预期，《公报》在

今后可能收录更多的知识产权案例。甚至还可以

设想，假如《公报》不受篇幅的限制，最高法院

可能选取更多的知识产权案例。例如，指导性

案例从2010年开始出现，最高法院是按编号公
布的，但是，直到2013年11月公布的第20号案
例，@8才首次出现知识产权的指导性案例。

z  临清市汽车修理厂诉北京市青年经济开发总公司技术转让合同纠纷案（《公报》1987年第4期）。

@7 1995年《公报》知识产权案例数量剧增，可能与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有关。

@8 深圳市斯瑞曼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坑梓自来水有限公司、深圳市康泰蓝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纠纷案（《公

报》2014年第5期）。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一审

合计 17,877 24,406 30,626 42,931 59,882 87,419 88583
专利 4,041 4,074 4,422 5,785 7,819 9,680 9195
商标 3,855 6,233 6,906 8,460 12,991 19,815 23272
著作权 7,263 10,951 15,302 24,719 35,185 53,848 51353
技术合同 669 623 747 670 557 746 949
不正当竞争 1,204 1,185 1.282 1,131 1,137 1,123 1302
其他 845 1,340 1,967 1,966 2,193 2,207 2514

二审 2,865 4,759 5,340 6,522 7,642 9,581 11957
再审 39 102 100 111 294 172 75

表2  全国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统计                        表 2  全国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统计                        单位：件单位：件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2007-2013年历年发布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www.sipo.gov.cn；最高

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知识产权保护状况》（2009-2013），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

图2  全国法院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图 2  全国法院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2007-2013年）（2007-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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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1与图2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在知识产
权案件数量的年度变化上，即使仅取2007-2013
年的区间值，《公报》案例呈现大幅度的起落，

而实际案件数量则呈现为大幅度的上升。而且，

实际案件数量的大增，主要归因于著作权案件与

商标案件在近几年的大量增加，而在《公报》案

例的数量变化上，则几乎所有类型的案件呈现同

步增减的趋势。

2.《公报》知识产权案例的增加幅度与原
因。《公报》于1987年首次刊登知识产权案例，
涉及技术转让合同，z但之后一直到1998年，
每年选编的知识产权案例数量在1～4件，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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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报》知识产权案例在类型分布上的特
点。除技术合同、植物新品种权案例外，著作权、

专利、商标与反不正当竞争案例之间保持基本均

衡。这里有两个问题需注意。首先，从初步统计结

果，这些案例的数量依次为反不正当竞争案（44
件）、著作权案（43件）、商标案（41件）、专
利案（39件）。但是，《公报》的多起反不正当
竞争案与商标案发生重叠，因此需对这些数据加

以调整（各计为半件），调整后的顺序是著作权

案（42.5件）、专利案（38件）、反正当竞争案
（38件）、商标案（35.5件）。这看起来还是与
法院近年来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类型不成比例，

后者按数量排序是商标案、著作权案、专利案、

反正当竞争案（参见表2）。其次，全国法院实
际受理的商标案件数量增长很快，但其入选《公

报》案例的数量却远较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案例

为少，相反，专利案件的数量与增长率都不高，

却往往有更多的案件被选编为《公报》案例。这

可以反映出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案例在争议类型、

法律解释与适用难度等方面存在不同特性。

（二）不同类型的《公报》知识产权
案例在处理结果上的特点
从表1可知，《公报》案例在著作权、专

利、商标与反不正当竞争案的分布上保持数量均

衡，30年来被收录的各类型案例均在40件左右。
但是，《公报》刑事案例方面却有很大差异：侵

犯著作权罪5件、侵犯商业秘密罪案2件、侵犯商
标权罪1件、损害商品声誉罪1件。其中，侵犯著
作权罪的案例仅1件为传统盗版行为，@9其余4件
均涉及非法复制销售计算机软件、游戏外挂等新

类型侵权行为。在这些刑事案例中，所有被告人

均被认定构成犯罪，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在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中，不同类型

的案例在处理结果上有所不同。属于民事、行政

类案件的著作权案37件、专利案39件、商标案40
件、反不正当竞争案41件。我们首先按原告（通
常即为权利人）胜诉、败诉与调解或和解的三种

结果进行分类，形成表3。

案件类型
 处理结果

合计
原告胜诉 原告败诉 调解/和解

著作权案
27

（73%） 8（22%） 2（5%） 37

专利案
15

（39%）
18

（46%） 6（15%） 39

商标案
29

（73%）
11

（27%） 0 40

反不正当
竞争案

30
（73%） 9（22%） 2（5%） 41

从中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专利案

的原告（通常为专利权人）在案件处理结果上处

于相当的不确定状态，原告的胜诉率只有39%，
而败诉的比率高达46%；其余三种类型的知识
产权案件中原告的胜诉率则高达73%，败诉率为
22%～27%。与之对应的是，专利案件当事人达
成和解或调解的可能性又是四种类型案件中最高

的，为15%，而其余类型案件的调解或和解率仅
为5%或0。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这或许与专利
权效力的稳定性较差以及证明侵犯专利权的难

度较大有关。#0 
（三）《公报》知识产权案例的地域性

分布
根据《公报》知识产权案例的一审法院所在

地进行统计（见表4），其结果表明，这些案例
发生最多的省区市的前四名是：北京（39件）、
上海（28件）、江苏（25件）、广东（12件）。

表4  《公报》知识产权案例的地域分布表4  《公报》知识产权案例的地域分布

省区市排名 数量 占比

1.北京 39 23%
2.上海 28 17%
3.江苏 25 15%
4.广东 12 7%
其他地区 62 37%

这基本与全国各地区在专利拥有量、知识产

权案件数量等方面的排序相对应，但另外值得关

注的是：

表3  《公报》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的处理结果表3  《公报》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的处理结果

@9 伍望生侵犯著作权案（《公报》1995年第4期），该案涉及盗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6万册。

#0 参见本文以下第三（五）部分关于专利无效行政案件的讨论。

我国知识产权经典案例统计分析——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2014）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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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美艺金属制品厂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确认“惰钳式门”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公报》1992年第2期）；许文庆与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三人邢鹏万宣告发明专利权无效决定纠纷案（《公报》2006年第2期）；赵东红、张如一及第三人邹

继豪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公报》2012年第10期）；张迪军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慈

溪市鑫隆电子有限公司外观设计专利无效行政案（《公报》2013年第10期）；郑亚俐与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

委员会专利无效行政诉讼案（《公报》2014年第7期）；曹忠泉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上海精凯服务机械有限公司实用新型

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公报》2014年第9期）。

1.北京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远远超
过全国任何其他省区市。仅海淀区法院一家，其

审理的案件中就有8件被选入《公报》案例。不
过令人奇怪的是，该法院在2003年之后却再无新
的案件出现在《公报》案例当中。因此，北京法

院的案例数量之多，在后期更多地是由于专利、

商标行政案件归其专属管辖所致。

2.我国在2014年试点设立三家知识产权法
院，分布于北京、上海、广东，这与《公报》案

例数量居于前列的地区基本相符。但是，江苏省

的《公报》案例其实紧跟在上海之后，而且远超

广东省，按理江苏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能力显然

是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也应当有资格设立知识

产权法院。但它在此次之所以没有成为试点，可

能的解释只能是地缘因素：江苏与上海同属长三

角地区，难以一并被列为试点法院。

（四）《公报》的涉外知识产权案例
《公报》知识产权案例中，涉及境外当事人

的有33件，占全部157件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
例的21%。这一比例远高于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
事案件中涉外案件的比率，但低于全国法院审结

一审行政案件中涉外案件的比率（参见表5）。

表5  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事、行政类表 5  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事、行政类
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及比率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及比率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审结一审民事
案件总数

41,718 58,201 83,850 88,286

其中涉外案件 1647 1956 2042 2180
占比 3.95% 3.36% 2.43% 2.47%

审结一审行政
案件总数

2391 2470 2899 2901

其中涉外案件 1004 1237 1349 1312
占比 41.99% 50.08% 46.53% 45.23%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2009—2013）的历年数据整理。

在33件《公报》涉外知识产权案例中，境
外当事人为原告的为29件，占88%；境外当事人
作为被告的4件，占12%，因此，涉外知识产权

案件以境外当事人起诉的居多，而国内当事人

起诉境外当事人的案件则较少。根据对这两类

案件的计算，境外当事人的胜诉率均在73%（参
见表6）。这一比率与《公报》知识产权案例中
著作权案、商标案、反不正当竞争案的胜诉率

一致（参见表3），但与国内专利案件的胜诉率
（39%）相比，差别很大。
表6  《公报》涉外知识产权案例的外方胜诉率表6  《公报》涉外知识产权案例的外方胜诉率

涉外案件 胜诉 败诉 合计 胜诉率

境外方为
原告

22 7 29

73%境外方为
被告

2 2 4

合计 24 9 33

（五）《公报》专利无效案件
《公报》收录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一共11

件，其中，行政机关处理的商标、专利侵权案

各1件，其余9件则包括商标申请或撤销案例3
件、专利无效案例6件。这里专门分析专利无效
案例。#1 
专利无效案例被《公报》收录集中于最近

三年：2012年1件、2013年1件、2014年2件。其
中有5件案例在程序上经历了专利复审委宣告无
效、北京一中院一审、北京高院二审、最高法院

再审。这些案例入选《公报》主要是因为其中存

在较大争议的法律解释与适用问题，同时，由于

在案例之后需简要介绍承办该案的审判长，故大

多出现于“裁判文书选登”栏目。

对这6件专利无效案例进行归类分析，可以
看到，在专利复审委作出专利无效裁决之后，法

院对于专利复审委无效决定的支持率依审级上升

而不断降低：一审法院支持率67%；二审法院支
持率33%；最高法院支持率20%（参见表7）。
这也导致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专利无效案件

的当事人往往尽可能对案件提出上诉，甚至申

请再审，客观上推高了此类案件的上诉、申诉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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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公报》专利无效案件的处理结果形态表7  《公报》专利无效案件的处理结果形态

案件类型

 裁判结果

专利复审委
北京一中
院一审
判决

北京高
院二审
判决

最高法
院再审
判决

发明专利

1. 爱普生墨盒B
2. 许文庆钢管防
    腐方法B
3. 惰钳式门B

B

B

A

A

B

A

A
A

实用新型
专利

4. 曹忠泉裁剪机B
5. 赵东红握力计B

B
B

B
A

A
A

外观设计
专利

6. 张迪军开关B A A B

合计 6B 4B：2A 2B：4A 1B：4A
注：A表示认为专利有效、B表示认为专利无效。

（六）最高法院与《公报》知识产权
案例

1.《公报》中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数量1.《公报》中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数量

随不同时代有较大变化随不同时代有较大变化

《公报》虽为最高法院主办，但从其案例

报道数量上看，还是较好地保持着最高法院与地

方法院的平衡。30年来，《公报》一共刊登最高
法院最终裁判的知识产权案例为42件。《公报》
迟至2000年均才开始收录最高法院裁判的知识产
权案例，并且在2001、2002年均没有出现最高法
院的知识产权案例。从2003年以后，一般是每年选
入1～2件（其中2006年较多，有4件）。不过，自
2010年起，《公报》收录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案例
的数量明显增多：2010年6件、2011年4件、2012
年6件、2013年3件、2014年6件。#2 
这一现象或许与最高法院在近几年受理、

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整体提高存在对应关系

（参见表8），而且从最近5年发布的司法统计数
据看，最高法院明显加大了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

督力度，特别是在行政案件（主要是专利无效案

件）上。例如，2010年最高法院提审的知识产权
行政案件中，一共审结11件，改判的就有10件；

2012年审结的提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22件，改判
16件；2013年审结19件，改判14件。#3 

表8  最高法院受理、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              表8  最高法院受理、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              
   单位：件   单位：件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受理
民事
案件

238 277 297 313 305 237 457

审结
民事
案件

184 390 317 311 246 417

受理
行政
案件

54 60 102 98 117

审结
行政
案件

56 56 101 98 104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2007—2013年历年发

布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www.sipo.

gov.cn；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2009—2013），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

2. 从公报《案例》看最高法院裁判知识产权2.从公报《案例》看最高法院裁判知识产权

案件的特征件的特征

在42件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案例中，有3件涉
及管辖权问题，2件涉及许可合同案件，1件以调
解结案。为统计之便，只以其余的36件案例作
为分析样本。以A表示判决原告（一般为知识产
权的权利人）胜诉，B表示其败诉；在上诉案件
中，A表示原告（无论其为上诉人或被上诉人）
胜诉，B表示其败诉；在再审案件中，同理分别
以A、B表示原告胜败结果。统计结果表明：
（1）由最高法院二审的知识产权案件，其

倾向于同意一审判决结果。

在其作为二审法院的10件案例中，最高法院
维持原判的有8件，改判的2件。换言之，维持一
审判决的比率为80%。
（2）由最高法院再审的知识产权案件，改

判二审判决的可能性更大。

最高法院再审的26件案例，其结果呈现如下
裁判形态（参见表9）：知识产权案件从一审、

#2 美国最高法院在2009年之前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一般在0-2件，但在此之后有明显增加：2009年为3件，2010年4件，2011年4件，

2012年6件，2013年10件。尽管两国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数量上不具有直接可对比性，但两者均趋于加强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以

期对下级法院的司法裁判提供更多指导。参见金海军：《美国最高法院2013年开庭期知识产权判例解析》，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

10期。

#3 最高人民法院编著：《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09-2013），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第37、55、72页。

我国知识产权经典案例统计分析——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2014）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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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到再审的裁判结果均相同的，有6件，占全
部再审知识产权案例的17%。在对原审裁判结果
进行变动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对二审法院裁判结

果表示支持的有6件（ABB与BAA），而予以改
判的则有14件（AAB、BBA与ABA）。再看这
些发生改判的14件案例，又以最高法院完全推翻
地方两级法院裁判结果的为多，达到11件（AAB
与BBA）。能够在《公报》刊登的最高法院知识
产权案例，因其本身往往争议较大，故其发生改

判结果的可能性远较全部案件的比例为高，这

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就同样争议较大的

案例而言，往往一旦由最高法院进行再审，就会

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

表9  《公报》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再审案例的裁判形态表9  《公报》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再审案例的裁判形态

裁判
形态

案例
数量

说明

1 AAA 
或BBB 6 原告胜诉4，败诉2；

专利4，商标1，竞争1
2 AAB 7 专利6，商标1
3 BBA 4 专利3，著作权1
4 ABB 4 专利2，商标1，竞争1
5 ABA 3 商标1，著作权1，竞争1
6 BAA 2 专利1，竞争1

四、结 论

《公报》作为我国最高法院主办的机关刊

物，其中的案例系依据特定程序选编而成，具有

特殊的权威性。经过30年的连续出版，《公报》
案例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司法资源，一个丰富而权

威的案例数据库，也是一座有待开发的高品位矿

藏。尽管入选《公报》的有一些案例是出于配合

政策宣传的需要，或者因应法律制定、修改，甚

至是为了推出最高法院相关裁判而选定的文书，但

是，绝大部分案例的选取标准还是基于其所涉及

的纠纷，以及法律适用与解释的争议等。因此，无

论做宏观性整体分析还是进行个案解读，《公报》

案例都值得法律实践者与法学理论研究者重视。

本文以《公报》知识产权案例本身为研究对

象，通过全面整理与初步统计分析，从不同角度

进行对比与讨论，获得了一些初步的结论。这些

整理与研究虽然尚属初始结果，但也已经有诸多

方面值得关注了：

第一，关于知识产权案例的选取，《公报》

在著作权、专利、商标与不正当竞争四种类型的

案件上保持了基本平衡。这或许不是刻意追求的

结果，而且与法院实际受理或审结的各类型知识

产权案件数量不成比例。但这一客观结果说明，

专利案件虽然在实际案件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其

处理往往较其他类型的案件困难，从而更可能成

为知识产权经典案例，而在实际案件数量中占比最

大的商标案件，则情况正好相反。

第二，以国内案件与涉外案件的标准划分，

可以看到《公报》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例的比例

还是较全国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例的比例为高，

但从处理结果上看，国内案件原告（知识产权

人）的胜诉率与涉外案件原告的胜诉率基本一

致。这也体现出我国法院处理知识产权案件时对

国内外当事人一体对待的原则。同时，国内案例

的比率上升，反映了我国国内知识产权的增长与

当事人权利保护意识和行为的提升。

第三，《公报》中不同类型知识产权案例在

处理结果上的差异，足以反映出专利案件的特殊

性。由于专利权效力受到挑战的可能性以及举证

侵犯专利权的难度，使得专利权人不可能获得像

其他知识产权权利人那样高的胜诉率。同时，专

利无效案件也有其特殊之处。从前述对专利无效

行政案件的程序、处理结果等统计来看，我国目

前的专利无效制度有较大的改革空间。

第四，《公报》知识产权案例从地域分布

来看，反映出特定地区知识产权活动的水平与程

度。相关的统计分析可以为我国目前进行的司法

改革与知识产权法院试点工作提供实证依据。

第五，最高法院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上起到

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后可能起到更大的司法监

督作用。《公报》所刊登的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案

例，无论在数量变化还是裁判形态上，都反映出

这一趋势。

附带一提，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战略与全面

司法改革的推进，还应当考虑进一步提高我国案

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目前最高法院正在推行案

例指导制度，并且在最近四年陆续推出指导性案

例。不过，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更好的做

法是利用既有资源，将它们与《公报》案例结合

起来，并且在今后扩大《公报》案例编选范围，

增加案例数量，同时设计出合理方便的引用编

号，以更好地为法律实践与理论研究之用。


